附件1

贵州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遴选及退出
实施细则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贵州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以下简称 “评价机构”）的遴选、续期及退出管理工作，依据《贵州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贵州省行政区域内评价机构的遴选申报、续期及退出等相关活动。

第三条  评价机构遴选、续期及退出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突出服务产业发展和技能人才培养需求导向。

评价机构遴选

第四条  用人单位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属于以技能人员为主体的规模以上企业、产业链链主企业、行业龙头企业，或有意愿、有条件开展技能等级认定的“专精特新”企业、地方特色企业；

（二）已建立技能人才培养与使用相结合、评价与激励相衔接的工作体系，落实技能人才薪酬激励机制，实现职业技能等级与工资待遇、岗位晋升、培训机会等直接挂钩；

（三）申请认定的职业（工种）与本单位主营业务直接相关，且在岗位设置中有明确对应的技能岗位；

（四）已制定完善的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相关制度及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实施方案，能为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全流程提供质量保障；

（五）用于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场地及设施设备，除符合国家职业标准要求外，还须满足消防安全、环保、劳保等相关规定。

第五条  院校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拟开展认定的职业（工种）与本校开设专业相匹配，职业（工种）等级与办学层次相一致；评价对象为本校全日制在校学生，评价时间限定为毕业年度或专业全课程结课后；

（二）已建立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职内设机构，配备相应专职人员，有稳定经费保障；专职机构办公场地需包含考务室、保密室、档案室等功能区域；

（三）用于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场地及设施设备，除符合国家职业标准要求外，还须满足消防安全、环保、劳保等相关规定。

第六条  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拟开展认定的职业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和良好声誉，熟悉相关行业发展趋势和技能人才需求。

（二）拟开展认定的职业（工种）与本单位主营业务（企业）、开设专业（院校）或登记/批准的培训评价业务范围（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密切相关；

（三）具有连续2年以上相关职业培训或考核经历，且每个职业（工种）培训规模不少于1000人次；开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新职业（工种）技能等级认定的机构及具有贵州地方性特色的企业，不受培训年限限制，但每个职业（工种）培训规模不少于200人次；

（四）已制定完善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相关管理制度，包含但不限于考务管理、人员管理、财务管理、档案管理、题库管理、证书管理、违规违纪管理等；

（五）具有与认定工作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专职工作人员数量不少于3人；

（六）拥有与拟认定职业（工种）、等级相匹配的专家团队、考评人员和内部质量督导员；其中，内部质量督导员不少于3人，每个拟认定职业（工种）的考评人员不少于4人，专家团队人数不限；

（七）具有与拟开展认定的职业（工种）、等级相适应的场地及设施设备：场地为自有或租赁（租赁期限不少于3年），办公场地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和通信设备，且设有考务室、保密室、档案室、候考室等功能区域；理论知识考试需配备2个以上标准化考场（多媒体教室）或能同时满足60人以上机考的考场，考场实行单人单桌，桌椅间距≥80cm，并配备视频监控设备；操作技能考核设备配置符合国家职业标准要求，视频监控实现全覆盖，且满足消防安全、环保、劳保等相关规定。

第七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单位，不得申报成为评价机构。

（一）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特指除院校、公共实训基地、科研院所之外的事业单位，以及未与政府部门脱钩的社会团体）申请成为社会培训评价组织的；

（二）机构及法定代表人在培训评价领域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失信记录的；

（三）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近3年内经民政部门年检不合格的；

（四）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被列入民政部门非法社会组织名单的；

（五）企业近3年内在市场监管部门公布的经营异常目录内的；

（六）已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评价业务被纳入巡视、巡察、审计等专项整治范围，且尚未整改完成的。

第三章 评价机构续期

第八条  用人单位申请续期，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总体信誉良好，处于正常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状态；

（二）有效期内，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核发证书人数不少于150人次；

（三）员工获得本单位自主认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已按报备承诺实现证书与岗位使用相结合、与待遇相匹配的激励制度，并能提供相应佐证材料。

第九条  院校申请续期，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总体信誉良好，处于正常办学状态；

（二）有效期内，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核发证书人数不少于300人次。

第十条  社会培训评价组织申请续期，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总体信誉良好，处于正常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状态；

（二）有效期内，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核发证书总人数不少于600人次，且申请续期的每个职业（工种）核发证书人数不少于100人次；

（三）用于开展认定的场地、设备、人员等核心条件仍符合国家职业标准要求，能够保障评价活动正常运行。

第十一条  符合续期条件的评价机构，应通过贵州省技能人才评价管理服务平台获取申请材料清单及填报指引，按要求在线提交以下材料。

（一）《贵州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续期申请表》；

（二）有效期内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含认定职业（工种）、等级、获证人员明细、制度执行情况、质量管控措施等）；

（三）场地、设备、人员等核心条件保持符合要求的佐证材料；

（四）用人单位需额外提交证书使用与待遇挂钩的专项佐证材料；

（五）其他按要求需提交的补充材料。

第十二条  所有续期申请材料应真实、准确、完整，不得存在虚假申报情形。

评价机构退出

第十三条  自愿终止退出。评价机构主动提出不再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应提前30日向所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交书面退出申请，按要求完成证书数据合规上报、评价资料归档等收尾工作后，终止评价活动。

第十四条  自动终止退出。评价机构有效期满未提交续期申请，或提交续期申请后经评估不通过的，自动终止评价资格，应在15日内完成证书数据上报、资料整理归档等收尾工作。

第十五条  责令终止退出。评价机构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责令终止评价活动，移出职业技能评价机构目录，并向社会公告；评价机构应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收尾工作，合规上报证书数据。

第十六条  评价机构退出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按程序出具终止评价活动通知书，相关情况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备案，并更新全国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机构公示信息。

附则

第十七条  本细则由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细则未尽事宜，按国家及我省现行相关政策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相关政策调整，按国家最新政策执行。


